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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国资委 市财政局关于转发省国资委

 省财政厅关于转发国务院国资委

 财政部国有企业商务招待

管理规定的通知

淮国资评价〔2020〕20号
各县（区）国资委（办）、财政局，各市属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省、市实施细则，现将省国资委、财政厅印发的《省国资委省财政厅关于转发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国有企业商务招待管理规定的通知》（皖国资分配〔2020〕35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严格执行标准。依据国资发考分规〔2020〕20号、皖国资分配〔2020〕35号文件精神，参照《中共淮南市委办公室 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市属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淮办发〔2016〕46号），结合我市实际，市属企业（含金融企业）商务宴请和赠送纪念品标准分别按每次人均不得超过300元（含酒水）、300元执行，不得超标准、超范围宴请和赠送纪念品。

二、严格规范管理。企业为接待对象出行提供车辆保障服务，应按照淮车改〔2019〕1号文件要求，严格执行商务招待用车配置标准，规范内部决策程序，从严控制商务招待用车数量。商务宴请应当严格执行清单制度，履行审批程序，如实反映招待对象、招待费用等情况。商务招待费用应当及时结算，原则上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不得以会议、培训、调研等名义虚列、隐匿商务招待费用。

三、严格落实监管责任。企业是商务招待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切实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严格商务招待审批、报销、检查等关键环节，加强内部监督。商务招待经费应当按照规定通过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等形式定期公开，接受职工监督。对各类违规行为要予以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淮南市国资委                  淮南市财政局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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